
新北市立錦和高中國中部【113年公立高中職優先免試入學】說明 

壹、 資格： 

1. 採取「相對應學區制」，各縣市從免試入學招生的名額中，提供部分的名額給應屆畢業生

的一種入學管道，國中應屆畢業生依教育局所規劃的學區報名(類似早期的直升)，以達

到培養在地優秀學子的目的。 

2. 不採計志願序，依多元學習表現成績與會考成績的總積分錄取，若報名人數超過招生名

額，則依「超額比序項目積分」比序。 

3. 當公私立優免報到完畢後，剩餘名單將回流基北大免，學生若未能在優免管道升上理想

學校，可以於基北大免再嘗試選填。 

貳、 對應可填報學校：本校可報名優免的公立高中(職)： 

 錦和高中、中和高中、永平高中、清水高中、新北高工、鶯歌高職。只能選擇一校一科。 

參、 報名費：一般生 100元，低收入、直系尊親屬失業 0 元(需有證明)、中低收 40元  

特殊身份需繳交證明文件，並一切規準請以 113年公立高中職優先免試入學簡章為主。 

肆、 重要行事曆 

時間 重要行事 注意事項 

05/20(一)至

05/27(一)12:00 
領取報名表 以班為單位至註冊組領取或自行網路下載 

05/23 日(四)至 

05/29 日(三) 

15:00 前 

校內報名， 

以班為單位 

1.錦和高中、中和高中、永平高中、清水高中、

新北高工、鶯歌高職(僅可選擇一校一科辦理報名) 

2.請填寫個人報名表(報名表不可塗(修)改)，連

同報名費以班為單位送交註冊組報名。 

06月 07日(五) 寄發會考成績單 畢業典禮 

06月 14 日(五) 放榜 14：00公告於各招生學校網頁及校門口 

06月 18 日(二) 正取生報到 9：00-11：00 各招生學校 

06月 18 日(二) 
正取且報到學生聲明

放棄錄取資格 
11：00~12：00 各招生學校 

06月 18 日(二) 公告備取生名額 12：30公告於各招生學校網頁 

06月 18 日(二) 備取生報到 13：30-14：00 各招生學校 

06月 18 日(二) 備取生報到 
14：00-14：30 各招生學校， 

備取生唱名遞補報到 

※誰適合念公(私)立優免呢？ 

想要就近入學，認同社區高中者；寧為雞首，不為牛後，想拼大學繁星上名校者；想領

取新北市入學獎學金者；經濟弱勢者利用優先保障名額之需求；特殊身分考生有加分的

機會(請參考簡章)。 

※誰不適合念公私立優免？只想證明自己實力，就算錄取也不會報到，如此會佔據一個

缺額，讓真正想唸的同學喪失機會。 



伍、 填報注意事項 

 

1. 5/20(一)-05/27(一)，以班為單位領取報名表；5/23(四)-5/29(三)，以班為單位繳交報

名表。 

2. 報名表請勿塗改，學生及家長簽名請以正楷、簽中文全名。 

3. 科別要書寫全名，例如:資料處理科不可只寫資處科，餐飲管理科不可以書寫餐飲科。 

  請同學務必避免資料書寫錯誤、疏漏，造成申請學校的誤失與遺憾。 

4. 若符合經濟弱勢身份，且以「經濟弱勢」身份減免報名費、進行分發者，務必勾選經濟弱

勢；並請檢附有效期限內證明文件影本，請以 A4 大小紙張，影印證件規格大小、正反兩

面，以迴紋針夾好，檢附報名表後，連同報名表交給升學股長，註冊組將代為黏貼。 

5. 特殊身分考生—具有加分優待(請參閱簡章，如原住民、身心障礙、僑生、蒙藏生等)， 

    (1)領取特殊身份報名表， 

    (2)特殊身份學生証件(有效期限內)，正反兩面。 

    (3)具兩種以上特殊身分者，「自行擇一」繳檢該項證明文件，審查合格後，以該身份為升

學優待依據。 

6. 部分招生科別不招收「經濟弱勢」、「特殊身份類別」學生，請謹慎報名。 

7. 試委會規定：同學一經報名後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抽回或更改報名

學校名稱及科系的志願序。故請謹慎。 

8. 放棄錄取資格：不要報到 

正取生已報到後要放棄：6/18(二)11：00-12：00 

備取生已報到後要放棄：6/18(二)14：30-15：30 

如果同學錄取報到後，又沒有填寫放棄錄取資格聲請書，則不能再報名其他的升學管道 

9. 確認以公立優免入學者，請於 6/27(四)前，繳交「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(附件

七，p127，基北大免簡章)」 

※此講義提供參考，詳情仍需參閱 113年公立高中職優先免試入學簡章 


